重庆文理学院师范学院
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实施细则

根据教育部、重庆市及《重庆文理学院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》等相关文件规定，确保学院2026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平稳有序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制订本实施细则。
一、工作原则
1. 坚持按需招生、择优录取、保证质量、宁缺毋滥原则。
2. 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。
3. 在全面考查的基础上，突出对专业素质、科研能力、实践能力、创新精神及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核。
二、调剂专业、名额及复试方式
1. 调剂专业及名额
	调剂专业（专业代码）
	名额

	小学教育（045115）
	12

	心理健康教育（045116）
	10


2. 复试方式：到校现场复试。实行差额复试，差额比例不低于20%。
三、调剂基本要求
1．符合教育部研究生调剂相关政策和我校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的要求（https://yjszs.cqwu.edu.cn/article_411147.html）。
2. 调剂考生第一志愿专业与调入专业相同相近，或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相近。
3. 初试成绩（包括初试总分和单科成绩）须达到教育部公布的《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》(限A类考生)。
4. 对申请调剂的考生，优先接受以下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的考生调剂申请，并按考生的第一志愿初试总成绩择优遴选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。
5. 已参加我校复试的考生，面试成绩和复试成绩不合格的，不得再申请我校调剂。
	招生专业
	优先级
	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及代码

	小学教育
	第一顺位
	小学教育（045115）

	
	
	学前教育（045118）

	
	
	[bookmark: OLE_LINK11]学科教学（语文）（045103）

	
	
	学科教学（数学）（045104）

	
	
	学科教学（物理）（045105）

	
	
	学科教学（英语）（045108）

	
	
	教育学（0401）

	[bookmark: _Hlk193793932]
	第二顺位
	[bookmark: OLE_LINK2]学科教学（思政）（045102）

	
	
	学科教学（化学）（045106）

	
	
	学科教学（生物）（045107）

	
	
	学科教学（地理）（045110）

	
	
	现代教育技术（045114）

	
	
	科学与技术教育（045117）

	
	
	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3]职业技术教育（045120）

	心理健康教育
	第一顺位
	心理健康教育（045116）

	
	
	小学教育（045115）

	
	
	[bookmark: OLE_LINK10]学前教育（045118）

	
	
	特殊教育（045119）

	
	
	应用心理（0454）

	
	
	心理学（0402）

	
	第二顺位
	学科教学（思政）（045102）

	
	
	学科教学（数学）（045104）

	
	
	学科教学（物理）（045105）

	
	
	学科教学（化学）（045106）

	
	
	学科教学（生物）（045107）

	
	
	科学与技术教育（045117）

	
	
	现代教育技术（045114）

	
	
	职业技术教育（045120）

	
	
	教育学（0401）


四、调剂程序
[bookmark: _GoBack]1. “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”（https://yz.chsi.com.cn/yztj/）正式开通后（4月8日0:00）须在规定时间内（一般不少于12小时）登录并完成调剂志愿信息填报。
2. 进入调剂复试的考生按照通知的时间参加复试笔试与面试，复试内容参照《重庆文理学院师范学院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实施细则》（https://sf.cqwu.edu.cn/article_423616.html），具体复试时间另行通知。
3. 复试通知、拟录取通知将在“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”中发出，请按照规定时间及时确认。
五、调剂咨询
联系人：曾老师
地  点：重庆文理学院红河校区（A区）科技创新中心1918
电  话：199 3601 9950
邮  箱：1432261919@qq.com。
六、监督与投诉
学校纪委对复试、录取工作进行监督，并受理对学校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人员违纪违规问题的举报。受理举报邮箱：jjb@cqwu.edu.cn，受理举报电话：023-49891717。
七、其他
未尽事宜按照学校《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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